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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贮存

及运输、监督等。

本标准适用于纤维板、刨花板、胶合板、细木工板、重组装饰材、单板层积材、集成材、饰面人造

板、木质地板、木质墙板、木质门等室内用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57-2013 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59 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GB 18580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 18584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HJ 571-2010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人造板及其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25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醛胶黏剂 no-added formaldehyde adhesive

不以甲醛及分解产生甲醛的物质为直接原料制备的胶黏剂。

3.2

无醛人造板 biomaterial-based composite panels of no-added formaldehyde

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各种材料单元，施加无醛胶黏剂或不施加胶黏剂，

且不添加含有甲醛成分的其他添加剂生产，并满足本标准的指标限制要求的人造板，称为无醛添加人造

板，简称无醛人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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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醛人造板制品 biomaterial-based composite panels finishing products of no-added

formaldehyde

以无醛人造板为基材进行二次加工及后续加工的人造板制品，且在加工过程中其他材料也不添加含

有甲醛成分的添加剂，并满足本标准的指标限值要求的人造板制品称为无醛添加人造板制品，简称无醛

人造板制品。

3.4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ot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TVOC

利用 Tenax GC 或 Tenax TA 采样，非极性色谱柱（极性指数小于 10）进行分析，保留时间在正己

烷和正十六烷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产品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

4.2 无醛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要求

无醛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限量值为 0.03mg/m³。

4.3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要求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释放率应符合HJ 571-2010第5.3.1条款的要求，

即释放率不得超过0.50mg/(m
2
·h)（72h）。

4.4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可溶性重金属含量要求

色漆饰面无醛人造板制品的可溶性重金属含量应符合 GB 18584 的要求，即符合表 1 规定的限量要

求。

表 1 色漆饰面无醛人造板制品的可溶性重金属含量要求

项 目 限量值（mg/kg）

可溶性铅 ≤90

可溶性镉 ≤75

可溶性铬 ≤60

可溶性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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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方法

5.1 产品质量检验

产品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物理力学性能依据相应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5.2 无醛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检验

无醛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测定，依据 GB 18580 的规定进行。

注：企业可采用气体分析法、干燥器法或穿孔萃取法（参见附录A）进行生产控制，应建立其与1m³气候箱法之间的

相关性。

5.3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检验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的测定，依据HJ 571-2010规定的方法进行。

5.4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可溶性重金属检验

色漆饰面无醛人造板制品的可溶性重金属含量按照 GB 18584 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类型

6.1.1 出厂检验

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的出厂检验，按照相应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要求进行。

6.1.2 型式检验

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的型式检验，除按照相应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型式检验要求进行外，还应对无醛

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无醛人造板制品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色漆饰面人造板制品的可溶性重金属

含量进行检验，每年检验不少于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另外进行型式检验：

a) 原辅料，尤其是胶黏剂、涂料或其他饰面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b) 停产 3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c) 监督和检查机构提出检验要求时。

6.2 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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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物理力学性能的抽样，依据相应产品标准的抽样

方案执行。

6.2.2 无醛人造板的甲醛释放量抽样，从同一规格连续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3 份样品，其中两份用

于复检。试件可在制取物理力学性能试样的空余部位制取，如试件数量不能满足检测要求，可增加样板

数的要求。

6.2.3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可溶性重金属的抽样，随机抽取 3 份样品，其中两份

用于复检。每份样品可以一块或多块，应满足试件制取要求。

6.3 判定规则

6.3.1 无醛人造板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物理力学性能符合本标准 4.1 要求，甲醛释放量初检结果

满足本标准 4.2 限量值的要求，即判定合格；若初检结果不合格，则进行复检，如复检的两份样品均达

到本标准的规定要求，即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6.3.2 无醛人造板制品的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及物理力学性能满足本标准 4.1 要求，总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和（或）可溶性重金属含量的初检结果满足本标准 4.3 和（或）4.4 限量值的要求，即判定合格；

若初检结果不合格，则进行复检，如复检的两份样品均达到本标准的规定要求，即判定为合格，否则判

定为不合格。

7 标识、包装、贮存及运输

7.1 标识

符合本标准的人造板及其制品，可在产品交付文件、包装和（或）产品上加贴相关标识，以声明其

产品符合本标准要求。标识形式不限，内容至少包括：生产工厂名称、产品名称或型号、执行标准以及

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声明性描述。

7.2 包装

产品出厂时应按不同类型、规格、等级分别包装。包装要做到产品免受磕碰、划伤、污损和甲醛污

染。适用时，包装要求亦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7.3 贮存及运输

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应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贮存，不宜与其他含醛制品或物料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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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督及认定

采用本标准或声明其产品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组织或个人，应接受国家有关部门、中国林产工业协会

或其委托的相应机构的监督。监督包括产品的生产质量控制过程和（或）产品抽检。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将正式制定与颁布《“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认定管理规则》，并委托第三方认

证机构对自愿申请采信本标准的生产企业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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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用于生产质量控制的甲醛释放量试验方法

A.1 气体分析法

按GB/T 17657-2013中4.61 甲醛释放量测定——气体分析法的规定进行。

A.2 干燥器法

按GB/T 17657-2013中4.59 甲醛释放量测定——干燥器法的规定进行。

A.3 穿孔法

按GB/T 17657-2013中4.58 甲醛释放量测定——穿孔法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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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记录保持要求

无醛人造板及其制品的生产单位，应保持以下信息，以备查验：

（1）产品所用无醛胶黏剂及其添加剂的成分信息；

（2）产品的信息，包括产品型号、性能、生产日期、批次号等；

（3）能够对生产过程中或销售后的产品进行有效追溯的产品追溯信息；

（4）胶粘剂及其它化工原料供应商的信息；

（5）产品交付及转运方信息，包括交付及转运单据；

（6）胶黏剂的采购量和使用量信息；

（7）产品的产销数量信息；

（8）生产工艺信息及工艺的改变，包括不同型号产品的生产工艺参数，如发生可能影响产品甲醛

释放量的工艺变更时，需经过至少5次的验证性测试，以确保变更后的工艺能够持续满足要求；

（9）无醛人造板进行再加工或加工成各材料单元的加工过程信息并可追溯；

（10）产品的型式检验报告。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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